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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的犯罪构成理论本土建构

黄晓亮*

内容提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刑事法领域向苏联学习和借鉴,理论界自觉地以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建设的思路建构本土化的犯罪构成理论,但在近三十年才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为四要件

犯罪构成理论。其很快又在理论上受到批判,被认为缺乏层次性,是平面耦合、齐合填充式的犯

罪认定模式,出现了替代论和改进论。而实际上,四要件构成理论充分地吸收了德日刑法理论的

先进之处,考虑到了行为之客观面与行为人之主观面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统一关系,从犯罪客体和

犯罪客观方面两个要件完成行为之实质和形式上不法的判断,从犯罪主体和犯罪主观方面两个要

件完成能力、意志、罪过及内在联系的评价,从而内在地具备阶层性。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

思,不应抛弃和否定四要件构成理论,而应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予以改进和发展。

关键词:犯罪构成 构成要件 构成要素 主客观相统一 阶层性

犯罪构成理论是刑法学中犯罪论方面的基础,甚至被认为是刑法理论的基石。因而关于犯罪

构成的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我国刑法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1〕 四要件构成理论

是高铭暄、马克昌等我国刑法学家在改革开放初期,借鉴苏联刑法学中犯罪构成理论、凝集当时

中国刑法学界几乎所有重要刑法学人的智慧而建构起来的。〔2〕 在此过程中,很多刑法学家对德

国、日本、法国等的刑法典、刑法理论都有很深入的了解或者研究,但仍然以苏联的犯罪构成学

说为理论渊源,结合当时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经验和现实需求,讨论确定中国该有的犯罪构成理

论。〔3〕 在一定意义上讲,四要件构成理论是当时刑法学界诸位学人共同智慧的结晶,也是当时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在犯罪构成理论方面的探索和成果。因此,相比于德日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

成立的认识,四要件构成理论具有本土化的中国特色,是新中国刑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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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但是,以2009年为界限,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讨论聚焦点发生显著的变化。此前是在四要件

的框架下讨论具体要件的取舍和排序问题,也有论者对犯罪构成、构成要件、构成要素在概念上作

了界定和区分,还有论者借鉴俄罗斯刑法理论,主张以系统论思维审视和深化犯罪构成理论,建立

犯罪构成系统。而此后,主要体现为替代论与改进论的选择问题,即是以三阶层构成理论来替代四

要件构成理论,还是在四要件构成理论的范畴内继续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之犯罪成立理论

的合理之处。有论者指出:“无论是三阶层还是四要件,都是一种分析工具。只要是对我国刑法的

分析,无论采取哪一种工具都没有障碍。关键是哪一种分析工具更为有效。”〔4〕因此,从认识犯罪

之工具的角度来看,四要件构成理论与三阶层构成理论在研究的立场和进路上都不可避开如下几个

问题:(1)中国语境与历史前提,即延续新中国的法治特色,融入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2)服

务于实践的可操作性,即针对中国当前乃至未来的刑事司法实践问题来展开讨论,对实务问题的解

决起到指导作用;(3)具备系统化的理论统合功能,即能将关于社会危害性、危害行为、故意、过

失、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共犯、未遂与中止、罪数、正当行为的研究及其学说 (尤其是通说)统

合起来,形成协调一致的认识体系。当前和未来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深入研讨,应当注意对这几个问

题的回答,从而科学、合理地继续推进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

一、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建构和初成

(一)本土化建构的历史背景

法律制度及其相关理论同样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自然受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乃

至决定。不从历史政治背景下去认识和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知识及其体系的借鉴、构建、讲

授,将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迷失政治方向。其实,某个国家如何制定刑法,如何发展刑法理

论,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都会受到政治生态的影响,因而刑法和刑法理论带有明显的国别或者

民族的特点 (如俄罗斯、日本、意大利等等)。〔5〕

新中国法律制度及法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就有其特殊的政治背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
年10月1日成立之前的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人民政权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

都与国民党政府所推行的各种制度和文化截然不同,并且,坚决和彻底地与国民党政府切割开。

在某个制度方面,哪怕是留出空白,也不改头换面地照抄照搬。此即新中国建立法律制度以及法

学理论的基本社会和政治背景。就刑法理论及学科发展而言,在政治背景上所受的影响主要是两

个方面。一个是人民政权废除 “六法全书”及相关的旧法学理论。这并非简单的法律继承或者废

止问题,涉及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和当时复杂艰巨的政治斗争。谢觉哉在1947年2月28日召开

的法制组小组会议上指出:“现在是人民的胜利,是历史从未有过的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作为

过去统治阶级的法律,我们绝对不能继承下来,必须把它废除……把旧法律推翻,在旧法律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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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立起新法律。”〔6〕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 《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与确定解放区司

法原则的指示》,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所制定的一切法律和法规,同时也要求人民政权的司法机

关通过批判旧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改造干部思想,确保司法体系与

人民民主政权统一。〔7〕随着 “六法全书”的废除,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及区域内所推行的法律

观念、法学理论、知识体系随之被排斥和否定。

第二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的对外交往政策。新生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基本上断绝了同

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等多

方面开展合作,在法学领域引入、学习、传播苏联的相关法律理论。包括刑法方面的苏联专家进

入中国高等院校,述介和讲授苏联法学理论。就刑法学而言,关于犯罪概念、犯罪本质、犯罪构

成等方面的理论,自然也是学习和研究的重点。王作富等学者翻译了苏联刑法学家特拉伊宁的专

著 《犯罪构成的一般学说》,对中国当时乃至后来的刑法理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8〕对

此,高铭暄教授指出:“中国的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确实来源于苏联,但这种学习具有历史必然

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必然的唯一选择。”〔9〕

(二)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形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建伊始,刑事法方面的苏联专家就来到中国,指导刑事法的立法和司法活

动,也进入中国知名的高等院校述介和讲授苏联刑法理论。而学习与模仿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就

立法而言,当时刑法的起草工作小组认真地整理、学习和掌握苏联的刑法资料和理论,当然,也

参考了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立法资料。从立法上看,最重要的参考蓝本还是1926年的

《苏联刑法典》。同时,在高等院校,对苏联刑法理论的中国化整理和阐发也有所进展,有关高校

编写了我国的刑法学教科书,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于1957年2月组织编写了 《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讲义》。后来形成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草案)》第二十二稿还出现了

“犯罪构成”这样的术语。1979年10月制定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施行一周年后,司法部在

1982年初邀请全国各地12位刑法学者开会研究编写刑法学教材,组成了主编、副主编、编写人

员分工明确的编写组,共同拟定大纲,分工编写,统一审阅定稿。编写组一致认为,教材编写要

参考苏联刑法教科书的体例和原理。〔10〕可以说,该教材的编写是学习、借鉴、融通苏联刑法理

论的过程,也将当时的1979年 《刑法》以及立法过程中的问题和讨论共识结合了进来。四要件

构成理论由此确定下来。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学者出版了多本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

著作,如樊凤林主编的 《犯罪构成论》 (1987年)、曾宪信、江任天、朱继良合著的 《犯罪构成

论》(1988年)、马克昌主编的 《犯罪通论》(1991年)、张明楷独著的 《犯罪论原理》(1991年)

等,都接受并继续阐发四要件构成理论。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刑法学教科书,确定四要件构成理论作为犯罪论的基础,虽然距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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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过了30余年,但是,这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将外国理论本土

化而建构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其形成过

程。其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有论者早就指出,刑法和其他学科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

学的一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各学科中问题的特点,具体发展起来的。〔11〕中国的刑法理论研究

和学科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的基本理论自觉,也是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发展的基本要求。其实,关于犯罪构成的理论探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并不

突兀。马克思于1852年写的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就提到了 “Tatbestand”(构成要

件)这样的术语,并认为是成立犯罪所必需的条件。〔12〕其二,准确地把握犯罪的本质特征。某

个行为只有具备犯罪的本质特征,才有可能被认为是犯罪,因而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进行行为符合

犯罪构成之判断的前提。而关于犯罪的本质特征与犯罪构成的关系,有论者指出,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法律所规定的犯罪构成诸要件,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反映着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13〕而就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而言,对某个已经发生、正在进行或者实施完毕的行为,

观察和判断其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确定其是否达到犯罪程度、可能成立犯罪的基本路径。但

单纯地依靠社会危害性来认定犯罪成立,是不够的,因为行为所揭示的社会危害性特征还过于抽

象和概括,不可能作为具体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规格标准,只有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定

罪的依据和行为人负刑事责任的基础。〔14〕因而关于该行为成立犯罪的认定,是在确证事实存在

的基础上,分析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犯罪构成是对犯罪本质特征的具象化,若存在于依靠证

据所证明的行为事实中,则该行为事实成立犯罪。其三,将构成要件统合于犯罪构成中。按照特

拉伊宁的理解,实际发生的犯罪中存在客体与客观方面、主体与主观方面,犯罪构成对此予以揭

示,犯罪构成包括犯罪的客体及其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及其主观方面的因素。〔15〕但是,该观点

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因而从苏联到后来的俄罗斯,刑事法学界都存在所谓的犯罪构成

“事实论”与 “规范论”的争议。〔16〕新中国刑法学者在借鉴苏联理论而建构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

时,消除了这些争议,强调了构成要件的法定性、犯罪构成是一系列要件的总和、对社会危害性

及其程度有决定意义等特征。因而所谓犯罪构成就是法定的构成犯罪的规格标准,犯罪构成包括

了犯罪构成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组成了犯罪构成,行为具有犯罪构成要件,就符合犯罪构成,也

就成立 (构成)犯罪。〔17〕但是,从术语的角度看,从苏联引入的 “犯罪构成”一词,是从德语

单词Tatbestand翻译而来的,俄语用词是признаки,而我国刑法学中所谓的 “要件”,在苏联或

者后来俄罗斯四要件构成理论中,用词却是 “成分”(элементы)。〔18〕那么,四要件构成理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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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 “构成要件”一词来源于哪里呢? 笔者认为,显然来自日本刑法理论。尽管当时刑法理论界

没有采纳日本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学说,但是,因为旧中国刑法理论的影响和相关日本刑事法

学术资料的客观存在,“构成要件”一词不可避免地进入当时刑法学者的视野,从而作为 “犯罪

构成”之组成部分的指称。而日本刑法理论中的 “构成要件”也是对德语单词Tatbestand的翻

译和汉字表 达。〔19〕 这 就 意 味 着,新 中 国 所 确 立 的 四 要 件 构 成 理 论 在 两 个 层 面 上 运 用 了

Tatbestand的含义。〔20〕

二、犯罪构成理论的各国演进与中国的整合

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的情形,我国刑法理论界自2009年6月开始在数年

内对四要件构成理论展开了规模宏大的争论,使得关于德国、日本及相关国家或者地区之犯罪成

立理论的文献资料也呈现出井喷之势,更使得关于犯罪构成理论的研究至今都成为刑法学人无法

绕开的核心和关键内容。那么,如果在国家进行改革开放之初,刑法理论界具备2009年6月以

来如此丰富的刑法理论文献资料,是否会不跟从和学习苏联刑法理论中的犯罪构成学说,而引入

和推广其他大陆法系国家 (尤其是德国和日本)刑法学中关于犯罪成立的理论呢? 对此,笔者认

为,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前面对此已有分析,而且梳理和对比19世纪以来世界上主要国家或者

地区关于犯罪成立的理论探讨,就会发现,这些研究和发展都是各国刑事法理论界结合本国的自

身情况和传统文化而进行的。

(一)犯罪构成要件的概念溯源与路径探究

关于犯罪成立理论的讨论,最早发轫于欧洲国家。欧洲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革

新,使得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对封建主和宗教裁判的反对也日渐盛隆,因而启蒙思想家关

于罪刑法定、罪刑相当、平等适用刑法的主张成为16世纪之后相当长时间内的历史最强音。而

确立认定行为成立犯罪之标准的主张却并不那么明显,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问题的关键。

该问题随着1581年利立斯在研究中使用Corpusdelicti一词才出现了解决方案的萌芽,其主张,

有Corpusdelicti(犯罪的事实情状)才能定罪。即便如此,也是过了两百多年后 (1796年),克

莱因 (Klein)才将该词翻译为德语Tatbestand,但仍在程序法的意义上使用,同样是指 “对行

为事实有了确证,才能定罪”的意蕴。有论者指出,Tatbestand是克莱因造出来的新词,由tat
(行为)和bestand (存在)组成,两个词的意思组合在一起就是指 “行为事实的存在”,因而该

词是纯粹的法律用语,〔21〕且该词还是个单数的性质。〔22〕数年后,费尔巴哈 (Feuerbach)接受

·951·

〔19〕

〔20〕

〔21〕

〔22〕

日本学者将德语Tatbestand一词翻译为 “构成要件”,也受到了旧刑法时代法国刑法用语的影响。参见徐澍、刘树

德:《“构成要件”概念考———学术史与语言学的双重视域》,载 《河北法学》2024年第9期,第179页。
有论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也认为Tatbestand一词在中国刑法理论中表现为两个词:构成要件或者犯罪构成。参见

何秉松、〔俄〕科米萨罗夫、〔俄〕科罗别耶夫主编:《中国与俄罗斯犯罪构成理论比较研究》(中文版),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第211页脚注。而旧中国的刑法理论中并无犯罪构成一词,仅有构成要件、成立要件、犯罪构成要件的用语。参见陈瑾昆:《刑
法总则讲义》,吴允锋勘校,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64 65页。(该书于1934年出版)

参见徐雨衡:《两大法系犯罪构成要件的关键词———兼评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之争》,载 《清华法治论衡》2016年第1
期,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3页。

参见 《简明德汉词典》,商务印书馆、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21页 “Tat”词条、第164页 “Bestand”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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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该用语,在实体法和理论上指向成立犯罪而需要证明的行为事实形态———构成要件。笔者

认为,因为该词是单数,费尔巴哈只能将其界定为 “行为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至于俄罗斯和

日本学习德国刑法理论而将Tatbestand分别翻译为 “犯罪构成”“构成要件”,就完全是以各自语

言对该德语单词的理解和对应。

关于行为成立犯罪之规格和标准的理解和认识,也不能绕过意大利和法国之刑法学者的研究

与探讨。法国实体刑法上的犯罪成立条件并不追溯到 “corpusdelicti”一词。几乎同时于费尔巴

哈,19世纪初,法国最高法院刑事庭庭长巴里斯借用其他学科中的 “要素”(élément),用来指

向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所包含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其他学者也认为,行为成立犯罪,需要 “行为

和意志的统一”;行为成立犯罪,需要多个要素,这些要素就是构成要素 (élémentsconstitutifs)。

“事实与意志统一”和 “构成要素”成为法国后来犯罪论学说的两大基石。〔23〕关于犯罪成立,理

论上也经历了复杂的讨论和争议,但目前来看,形成了犯罪行为与犯罪行为人的二元论体系,即

依据法律要素 (关于罪名的规定)、事实要素 (作为或者不作为)、心理要素 (故意或者过失)来

认定行为,再审查犯罪行为人,认定犯罪成立。〔24〕对于日本,在德国犯罪成立的学说及

Tatbestand一词进入日本之前,法国关于犯罪成立的理论及élémentsconstitutifs一词,随着法

国刑法学家巴索纳德协助日本起草刑法及讲授刑法理论,在日本率先地传播开,日本刑法学者将

élémentsconstitutifs译为构成要素,后来日本学习和引入德国刑法理论,就将Tatbestand称为

“构成要件”,以示区别。〔25〕再来看意大利。其古典刑事法学者认为犯罪由两种本体性因素构成,

该因素为 “力”(forza),具体是物理力和精神力,而物理力包含主观方面———主体的行为和客观

方面———造成的危害结果,精神力包含主观方面———行为人的意志和客观方面———造成的精神损

害。这为犯罪成立理论的发展建立了基础。但后来,20世纪30年代,德国关于犯罪成立的学说进

入了意大利,即典型事实、违法性和罪过,意大利刑法理论界接受了该学说,不过,却将犯罪主体

置于犯罪概念中,还在犯罪概念之下创造了 “犯罪被动主体”(被犯罪侵害的人)一词,而犯罪人

的刑事责任能力,则处于罪过的范畴内,是故意或者过失的前提。〔26〕

笔者认为,回顾德国、法国乃至意大利关于行为成立犯罪的理论探讨,可以发现,自然科学

方面分析事物构成和运行原理的思维也影响到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结构主义在19世纪下半叶

悄然产生,并在文化、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7〕在19世纪末期,从研究生物尤其

是动物的行为活动开始,理论上对人的行为展开研究,从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人的行为的结构以

及在经济、法律、文化上的意义。人类行为学 (Praxeology)就是于1890年这个时期被提出和

建立的,后又有一定的发展。其基本的认识就是,行为是人的本性和存在的要素,行为是一个人

之意志的表现,是见之于活动而变成动作的意志,而意志很重要,因为人之异于禽兽,就在于其

·061·

〔23〕

〔24〕

〔25〕
〔26〕
〔27〕

参见徐澍、刘树德:《“构成要件”概念考———学术史与语言学的双重视域》,载 《河北法学》2024年第9期,第

170页。
参见孙平:《法国刑法总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第26 45页。作者使用了 “构成要件”一词,但该词对

应的法语仍是élément,故笔者在此处使用 “构成要素”这个词。
参见 〔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 9页。
参见 〔意〕杜里奥·帕多瓦尼:《意大利刑法学原理》,陈忠林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
参见 〔瑞士〕皮亚杰:《结构主义》,倪连生、王琳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译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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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意地调整行为;主观论和客观论也处在行为学的范畴中。〔28〕在法律方面,研究者在否定对

思想定罪的同时,也认为行为出于思想,行为事实有思想意图的一面,也有外在物质影响的一

面。如同以科学思维分析客观世界,以结构化思维来观察和分析行为的路径,对18世纪后期德

国的法学和司法实务有着引导性影响。〔29〕不能否认,在犯罪成立理论发展的初期,相关研讨和

分析都受到了科学主义的严重影响。〔30〕

(二)我国对德国日本犯罪构成理论的贯通与融合

如前所述,如何确立本国的犯罪成立理论,是各国法律理论界结合本国的自身情况和传统文

化进行的探索。新中国刑法理论界学习苏联刑法学说,并审视和探究其他国家或者地区之犯罪成

立的理论,以有机统一的四个构成要件同时具备,作为认定犯罪的标准,将此确立为犯罪构成理

论 (四要件构成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基于历史教训,对 “客观归罪”“主观归罪”的否定,是

首当其冲而又极为鲜明的主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重视法制建设,而刑法的制定

就是排在靠前位置的立法任务。经过各方面的努力,到1957年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草案)》第二十二稿,但未来得及提交国家立法机关审议,就戛然而止,而后到1962年,有关

方面又启动刑法起草活动,形成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草案)》第三十三稿,可是不久之后

又陷于停顿。此后十数年,法律虚无主义横行,不仅刑事法立法完全停滞,而且,相关法律机关

也被 “砸烂”乃至取缔。某些部门代行定罪量刑,随心所欲地认定犯罪和判处刑罚,“罪刑擅断”

成为司法领域的家常便饭。 “文革”结束后,法律界首先反思和否定的就是以 “主观归罪”和

“客观归罪”为形式的罪刑擅断活动。在刑法立法上根除罪刑擅断做法的途径就是明确地规定各

个犯罪成立的条件,切实地倡导和实践罪刑法定原则,而在刑法理论上就是确立犯罪构成理论,

明确地主张,成立犯罪,以行为具备各要件而符合犯罪构成为基础,犯罪构成是客观要件与主观

要件的统一,仅有客观危害,不能证实行为出于人的意志,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仅

有犯罪意图的流露或者表示 (乃至宣扬),没有具体化地实施客观的行为活动,未表现为现实的

社会危害,也不能认定为犯罪。这是经历罪刑擅断的切肤之痛后痛定思痛得出来的历史性结论,

因而不能随意地反对和否定这种历史性反思的价值和意义。

对于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新中国刑法理论界并非因无知而无视,相反,也是反复

推敲和研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合理地对待和吸收以德国、日本为代表

的各种刑法理论学说。关于客观主义刑法和主观主义刑法,我国刑法学者过去有误解,将客观

主义刑法等同于客观归罪,将主观主义刑法等同于主观归责。〔31〕实际上,早期古典刑事法学

派并不否定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贝林格最早确定的构成要件,不包括主观要素,更强调行为的客

观性,反对和防止对思想定罪的倾向;迈耶对此做了改进,认为构成要件包括主观要素;后期古

典主义刑事法学没有做根本的改变,整体上还是认为,刑罚的对象是行为对法益的侵犯,是结果

·161·

〔28〕

〔29〕
〔30〕
〔31〕

参见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 23页。该

著作在经济学领域有很大影响力,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经典性、代表性论述,其起点就是人类行为学。
参见喻海松:《德国犯罪构造体系的百年演变与启示》,载 《中外法学》2012年第3期,第628页。
参见许玉秀:《犯罪阶层体系方法论探源》,载 《政大法学评论》1998年第60期,第10页。
参见赵秉志、吴振兴主编:《刑法学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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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法,行为客观上显示的事实状态决定了行为的不法,以行为及结果所彰显的主观认知来认识

行为人的责任。〔32〕而重视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的近代刑事实证学派认为,仅仅依据行为及危害

来定罪处罚是不够的,还要看犯罪的原因 (生物学原因或者社会原因),看犯罪实施过程中行为

人的人格和心理特征。行为是对行为人之犯罪人格的表现,刑罚不是为了报应,而是为了预防和

教育,〔33〕就此来看,主观主义刑法绝不是主观归罪。但是,看得出来,二者存在的区分使得二

者都有一定的偏颇之处。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在犯罪论方面虽然主张客观主义,但还是认为,刑

罚、责任的对象是行为人的犯罪情操、对法秩序的态度、全部的心理特征等,这些是以犯罪行为

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因而理论上还是将李斯特视为新派刑法学者。〔34〕参考世界各国刑法理论的

中国学者自然不会再单一地考虑客观主义刑法或者主观主义刑法,更不会陷入二者的争论,在批

判资产阶级刑法理论缺陷的情况下,在犯罪论方面强调行为的客观性及行为所反映的行为人罪

过,在刑罚论方面则采用报应与预防二元论,在报应的限度内注意根据犯罪行为确定行为人的主

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甚至对犯罪后的行为表现 (如自首、立功、赔偿被害人等)也予以考量,

从而实现在定罪量刑上的主客观相统一,〔35〕而这是新中国刑法学人在借鉴苏联刑法学上 “刑事

责任”的学说后将其丰富发展后逐渐确立的。笔者认为,在刑事责任中考虑危害行为所显示的行

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是在刑法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即遵行罪刑法定原则,严格按照犯

罪构成,完成定罪的任务,〔36〕但又根据刑法规定,在量刑时,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确定为

具体的特定情节 (如累犯、自首等)。

三、新中国犯罪构成理论的特色与价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此背景

之下,刑法理论界适应教学、实践和科研的需要,通过统编教材的形式,确立新中国的犯罪构成理

论。在当时学习和参考资料急缺的情况下,因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认可和接受,四要件构成理论获得

通说的地位,并在后续的研究中继续得以改进和完善。而作为一种学说,四要件构成理论之所以在

司法实践中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自然是基于自身的特色和价值。〔37〕

(一)体现和确立罪刑法定原则

有论者指出,1979年 《刑法》规定了构成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分则中对各种犯罪

都一一做了明确的规定,因而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已经确立的基本原则之一,在刑法理论上

对此应予以讨论和阐明。〔38〕以前述1982年 《刑法学》为开端,刑法学教科书都明确地将罪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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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许玉秀:《主观与客观之间———主观理论与客观归责》,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 9页。
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 144页。
参见 〔德〕弗兰茨·冯·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4 29页。
参见高铭暄主编:《刑法专论》(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5页。
理论上认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是行为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唯一根据。参见简明:《论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的关系》,

载 《法学评论》1990年第3期,第3页。
参见牛克乾:《刑事审判实践中的犯罪构成》,载 《法律适用》2011年第7期,第35页。
参见陶希晋:《学习刑法中的几个问题》,载 《法学研究》1979年第5期,第121页;高铭暄:《一部闪耀着毛泽东

思想光辉的刑法》,载 《法学研究》1979年第3期,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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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则树立为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在将近20年后,1997年 《刑法》在总则中将罪刑法

定原则明确地予以规定。

实际上,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在1979年 《刑法》的起草和立法过程中,以犯罪构成

理论为指导是重要的工作思路之一,即刑法总则规定犯罪构成的一般要件,分则的罪刑条文规定

罪状,也就是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犯罪构成及要件的规定,使得认定犯罪有规格标准的宏观要

求得以实现。其实,新中国从开始起草和制定刑法以来就确定并践行该方针。如前所述,《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 (草案)》第二十二稿甚至还将 “犯罪构成”这样的术语规定在刑法条文中。对

于犯罪的认定,法律上给出规格和标准,是立法的基本任务,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法学

专家的理论自觉,也有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精神。就前者而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

后,有关专家起草了适合人民政权所用的刑法草案,明确地规定了犯罪成立的各个主客观要件,

并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起草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 (1950年)的重要参

考。〔39〕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国家开展镇压反革命时,毛泽东就指出,定反革命罪 “这个

工作要讲求规格,没有规格那是很危险的”。要合乎标准,要完全符合规格,对此有论者认为,

以刑法理论视之,就是说刑法要规定犯罪的各个成立要件,规定犯罪构成。〔40〕关于刑法规定犯

罪构成的意义,也有论者指出,应当根据犯罪构成来认定犯罪,而不是根据政策来认定犯罪,政

策不能代替犯罪构成,也不等于犯罪构成,在根据犯罪构成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体现和执行政

策。〔41〕因此,刑法对犯罪构成一般要件和具体四要件的明确规定,就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体现

和恪守。〔42〕这一点是早在费尔巴哈在其撰写的刑法教科书和参与起草的刑法典中都使用

Tatbestand这个用语开始就确立起来并得以延续的刑法精神。〔43〕

(二)主张和确立构成要件有机统一原则

18世纪末期,克莱因将意大利语的Corpusdelicti翻译为德语Tatbestand,并为德语系的刑

事法学家所重视和运用。施蒂贝尔和费尔巴哈将其引入刑法学,在刑法理论研究中开始使用。当

时,费尔巴哈在1801年 《德国刑法教科书》中对Tatbestand作出了界定,即 “违法行为中所包

含的各个行为或者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后来其1813年参与起草 《巴伐利亚刑法典》,在第27

条中指出,“当违法行为包括依法属于某罪概念的全部要件时,就认为它是犯罪”。费尔巴哈关于

构成要件的学说影响了后来欧洲很多国家的刑事法学理论。俄罗斯引入和翻译Tatbestand一词

却将其视为成立犯罪的整体条件,从而与德国贝林格在德国对费尔巴哈关于Tatbestand学说的

阐发完全分道扬镳。

俄语 “犯罪构成”不仅是成立犯罪所需要的全部条件,而且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具有

“总和性”。苏联的刑法学者以及后来的俄罗斯都是在这个整体的概念上讨论和研究费尔巴哈所称

的Tatbestand一词。不过,对于犯罪构成包括哪些成分,理论上又有一定的差别。如帝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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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冯晓蔚:《陈瑾昆:毛泽东特别倚重的法学家》,载 《党史纵横》2018年第5期,第43页。
参见蔡道通:《毛泽东刑法哲学思想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参见樊凤林:《论新时期犯罪构成的理论与实践》,载 《法学》1987年第2期,第8页。
参见杨兴培:《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犯罪构成的运用》,载 《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第6页。
参见马克昌主编:《近代西方刑法学说史略》,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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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刑法学者斯巴索维奇认为,犯罪构成包括了犯罪对象、犯罪人及刑事责任能力、犯罪的外部

方面———行为及其后果、犯罪内部方面———意志和认识、共犯及其相应责任等五个内容;而季斯

甲科夫斯基则认为包括犯罪主体或者犯罪的实施者、犯罪客体或者犯罪实施的对象、主体对犯罪

行为的意志态度或者主体的内心活动、行为本身及其后果或者主体的外在活动及其后果等四个内

容;塔甘采夫则认为包括行为人———犯罪行为的实施者、犯罪行为的指向———客体或犯罪侵害的

对象、从内部和外部来研究的犯罪侵害本身等三个内容;苏联时期的刑法学者皮昂特科夫斯基延

续了季斯甲科夫斯基的认识,在当时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44〕进入新中国并被广泛接受的其他

刑法理论著作也是从整体上认识犯罪构成这一概念,并主张其包括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

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四个部分。

从总和的意义上讨论犯罪构成的思路,对新中国刑法学人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82年

《刑法学》的编写者在集思广益、汇聚集体智慧的情况下确定了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如前所

述,对于犯罪构成包括哪些部分或者成分,则使用了从日本传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有

一定影响力的构成要件这一概念,在中文的环境之下,危害行为成立犯罪的整体规格或者标准被

称为犯罪构成,其具体条件被称为犯罪构成要件。其中,“总和性”得以体现,即犯罪构成是行

为构成犯罪所必需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总和。然而,新中国刑法理论进一步认为,客观

要件和主观要件不是分散的、毫无关联而各自孤立的,相反,在危害行为中,这些要件组合成了

一个整体,即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总是结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反映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后

来,新中国刑法理论界集体编写、于1999年出版了另外一本刑法教科书,即1999年 《刑法学》,

在上述基础上还强调了犯罪构成中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有机统一的特点,即犯罪构成是行为构成

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的整体。〔45〕这种有机统一整体的认识,

在后来俄罗斯的刑法理论中也有提倡者。库兹涅佐娃等学者从系统论角度认识犯罪构成,提出了

犯罪构成系统论的新认识,其延续了犯罪构成的整体性、总和性,但也强调,犯罪构成是一个体

系,而犯罪构成的四个分体系 “相互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且相互作用”〔46〕。因此,从整体、总和

的角度看,作为犯罪成立的规格或者标准,犯罪构成中每个要件不可或缺,行为事实中不存在某

个犯罪的某个要件,该行为就不可能成立犯罪,而且犯罪构成的各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但

是,主张和提倡四要件构成理论的教科书,对于何为 “有机统一”“有机地联系”,却并未给予充

分的讨论和阐述,留下了模糊地带。

(三)强调和贯彻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从启蒙主义的刑法思想开始,关于犯罪的认识,研究的论者都是认为只有行为才成立犯罪,

仅有思想,是不能定罪的,如霍布斯就指出:“罪行是一种罪恶,在于以言行犯法律之所禁或不

为法律之所令。”〔47〕但人实施行为,还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因而如何理解行为与意志的关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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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上编),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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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刑法学派的学者看来,就存在意志决定论与相对自由意志论的区分。费尔巴哈从人是自然存

在者的角度而认为,人因感性的冲动而实施犯罪,因而需要以刑罚予以威吓,而主张意志自由论

的黑格尔就提出批评,把刑罚当作威吓,就像用大棒对付狗一样,无端地认为人是不自由的,也

否定了法的正义基础。〔48〕而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对思想不能追究犯罪,但对行为认定

犯罪,还要看犯罪意图;人们的任何行为都是受思想支配的,都是思想的外在表现;只有当思想

表现为人的行为时,才能对社会产生影响。〔49〕

如前所述,坚 持 罪 刑 法 定 原 则 的 费 尔 巴 哈 当 然 地 认 为 只 有 对 行 为 才 能 定 罪,而 其 将

Tatbestand从犯罪成立的角度界定为 “构成要件”,并界定为 “违法行为中所包含的各个行为或

者事实的诸要件的总和”,那么,Tatbestand (构成要件)包含哪些内容呢? 或者说,行为或者

事实的诸要件是客观的要件还是主观的要件呢? 理论上追溯到了费尔巴哈,但认识却完全不同。

有的论者认为,费尔巴哈所称之Tatbestand (构成要件)仅包括行为的客观的内容,不包括主观

的内容,但也有论者认为,费尔巴哈所称之Tatbestand (构成要件)包括了行为的客观和主观的

内容,〔50〕还有论者认为,费尔巴哈当时没有太明了地确定Tatbestand (构成要件)的内容,有

时 “Tatbestand”也包 括 目 的、动 机 等 特 殊 主 观 要 素。〔51〕 而 后,费 尔 巴 哈 的 追 随 者 使 得

Tatbestand (构成要件)的内容发生了分野。

在德国,贝林格在其1905年所著的 《刑法纲要》中对Tatbestand (构成要件)做了较为系

统的论述,认为其包含行为的客观内容,构成要件完全是客观的、抛弃了一切主观要素之物。但

接受Tatbestand (构成要件)之用语和费尔巴哈构成要件思想的俄国学者,因为从整体上认识

Tatbestand而将其翻译为 “犯罪构成”,就认为该用语包含了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如帝俄时代

的刑法学者斯巴索维奇在19世纪下半叶就在著作中认为,犯罪构成集犯罪的外部客观方面与内

部主观方面于一身。其他学者对贝林格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和修正,如迈耶等。贝林格接受批评,

在后来 (1930年)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构成要件中包括主观要素。但是,责任的判断毕

竟在构成要件之外,行为的主观内容也并不全都在构成要件之中,这使得以德国为首的大陆法系

国家刑法理论中始终存在主观与客观的撕裂,具体表现为客观主义刑法与主观主义刑法的分野,

客观违法论与主观违法论的分歧,主观归责与客观归责的区分等等,以至于有论者认为,“刑法

理论不过是一连串的 ‘主观与客观的迷思’”〔52〕。因而我国有论者很早就明确地指出,主、客观

一致的定罪理论是各国刑事立法和刑法理论共通的。〔53〕

如前所述,新中国刑法学人接受和发展了苏联刑法学中的犯罪构成理论。苏联和后来俄罗斯的

刑法学者强调犯罪构成中各要件的有机统一,甚至以系统论路径来论述犯罪构成问题,但是,并没

有明确地在犯罪构成理论中,更没有在刑法学中提出和讨论刑法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54〕而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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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刑法理论界既认可并继续论述犯罪构成中主客观要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关系,又

由此从刑法理论与刑法适用的整体出发,提出了更高层次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构成要件不仅相

互结合形成统一的整体,组成犯罪构成,而且,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揭示出行为人出于罪过而

实施危害行为、侵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犯罪本质属性。〔55〕有论者还指出,主客观相统一,不

单单是形式上的统一,更是辩证统一,主观方面推动了客观方面的实施和实现,而客观方面体现

乃至检验了主观方面,而且,其价值不限于犯罪构成理论和定罪问题的解决,对犯罪预防、刑罚

裁量也有指导作用。〔56〕在 “文革”结束后法制建设之初,强调和强化刑法上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阐明主客观要件有机统一的内涵,是对四要件构成理论的重大发展,也是新中国刑法学人在刑法

理论方面进行自主知识创新的重大成就,1982年 《刑法学》之后的相关刑法教科书都将该原则

确立为刑法基本原则之一加以论述。因此,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不管是认可和支持,〔57〕还是

否定和超越,〔58〕都认为其是中国四要件构成理论乃至中国刑法理论的核心。

四、以本土化视角对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反思与改进

新中国刑法理论界在改革开放之初借鉴苏联刑法理论,构建四要件的犯罪构成理论,凭借当

时司法部组织发行统编教材的良好时机,该理论得以很快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和被接受,并对司法

实务产生了深厚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该教材的编写是比较仓促的,再加上苏联在犯罪构成

理论方面自身的问题,因而四要件构成理论难免有粗疏之感,很快就引起了相关论者的质疑和反

思。2009年6月之后学界对其所进行的剧烈、大规模争论,使得刑事法学界对相关问题作了深

入、广泛的研讨,至今逐渐形成了改进论和替代论的分野。笔者赞同和支持改进论,即以本土化

视角继续推进犯罪构成理论方面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而非对外国理论照搬照抄。

(一)四要件构成论的平面性特征与争论

关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体系性特征,最初是李洁教授做了研究。其认为,我国刑法理论上

将行为视为一个整体,但可分解为几个组成部分,具体是客体、行为及相关情状 (客观方面)、

主体、意志及相关心态 (主观方面)。反映到理论上,也从这四个方面来看待行为成立犯罪的要

求。这种将特定行为分解为不同部分进行研究的方法,决定了各个要件中法律评价性因素的存

在,没有各个要件的法律评价因素,整个犯罪构成的价值评价也就不会存在。上述分解和界定方

式,必然导致体系内各要件的相互依存性,每个要件都以其他要件的存在为前提。因而对行为成

立犯罪的评价是综合性的、一次性的。因为刑法的规定,我国犯罪构成既是理论,又是法律,两

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59〕在此,论者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提出质疑,但很明确地认为,新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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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犯罪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 《刑事法评论》1998年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40 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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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构成理论不具有评价的层次性。几乎是同时,有论者直接以行为、构成要件、违法性、有责

性为内容,主张建构中国新的犯罪构成理论。〔60〕延续李洁教授的论述,近十年后,较多的论者

进一步批判改革开放之初所建构的犯罪构成理论,并称之为四要件构成理论,概括其平面性、耦

合性、事实认定与价值评价相混合的特征,甚至认为这样的犯罪构成缺乏构成要件,主张以德

国、日本刑法理论中有通说地位的以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为内容的阶层性构成理论

来替代四要件理论。〔61〕

对于上述质疑和否定,坚持四要件构成理论的学者进行了充分的分析和坚决的反驳,从内容

上看,有历史合理性说、实务完全采用说、符合国情说、三阶层构成亦具缺陷说等等。但是,在

核心问题上,三阶层构成理论主张者及其论述还是发挥了影响,维持论者也认为四要件构成理论

存在较多的不足,需要予以改进和完善,因而逐渐成为改进论者,具体情形分为三种。

有些改进论者也承认四要件构成理论所具有的平面耦合、齐合填充式的评价模式,如有论者

认为,将四个方面的要件并列在一起,确实会让人产生四个方面要件就如一辆汽车的四个轮子,

可以随意互换、组合使用的感觉,因而在现有的犯罪构成体系上,可以贯彻客观优先的阶层递进

理念,树立不同意义的犯罪概念。〔62〕还有论者主张,无论犯罪由多少构成要件组成,都没有层

次和级别之分,犯罪构成呈现出平面模式,因而是客观还是主观优先,没有意义,但平面模式的

犯罪构成理论也有其优势,如简洁灵便、便于操作等等;不过,也可以吸收德日大陆法系国家刑

法理论的优点,不再将犯罪客体、犯罪主体作为构成要件,应当增加规范性要件。〔63〕

有些改进论者虽然不否认四要件构成理论的平面耦合特点,但认为这种模式也包含了分析和

判断的层次性。如高铭暄教授指出,认定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犯罪构成,需要对这些要件和要素逐

一进行分析和认定,由整体到方面再到个别,又由个别到方面再回到整体,存在有先有后、有分

有合、有步骤地由抽象到具体,又由具体到抽象的认定过程,因而具备层次性。而就构成要件的

排列,从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顺序,反映了认识和认定犯罪的

规律,也是层次性的体现。〔64〕

更有一些论者,绕开平面耦合的特征问题,分析德日大陆法系国家刑法学中犯罪论体系的缺

点和不足,直接认为,三阶层犯罪构成论并无足够的借鉴价值。如有论者指出,按照我国犯罪构

成理论,在犯罪认定时,对行为各方面内容也要按照要件要素要求进行加减,只是大陆法系国家

刑法理论所做的减法更有显性。〔65〕或者说,德日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我国四要件构成理论,在

出罪模式上具有共同性,即都存在出罪机制且内容大致相同,其实务中也没有完全遵循所谓的阶

段性和层次性。〔66〕还有论者从共性的层面认为,各法系国家的犯罪构成理论都具有合理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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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海东:《刑法原理入门 (犯罪论基础)》,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9页。
对此更为系统的概括和批判,参见刘艳红:《犯罪构成体系平面化之批判》,载 《法学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2页。
参见黎宏:《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不必重构》,载 《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第33页。
参见彭文华:《犯罪构成本原论及其本土化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415页。
参见高铭暄:《对主张以三阶层犯罪成立体系取代我国通行犯罪构成理论者的回应》,载 《刑法论丛》2009年第3

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作者用的是 “正反”一词,即保留或者排除某个决定犯罪成立的要素。参见吴大华、王飞:《关于移植犯罪构成理论

体系的思考———基于体系评价标准的分析》,载 《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第113页。
参见唐稷尧:《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犯罪构成体系:实证考察下的廓清、反思与借鉴》,载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大

学学报)》2011年第6期,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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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包含全部犯罪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能对犯罪规范的内容进行大致合理的纯理论分析并

进行符合自身逻辑的论证等,但也存在共同的缺陷,如体系有逻辑错误、在立场上混淆了依照刑

事诉讼法查明事实真相的过程和根据刑法认定行为性质的过程之间的界限、在分析前提上存在错

误等等。〔67〕应当承认,从规模上看,维持和改进论者也是刑法理论界的大多数,其反驳可谓针

锋相对,有关分析也很全面深入。但是,对于构成的层次性和判断的阶层性,改进论者没有给予

正面的回应,也没有给予否定性的反驳。这样来看,似乎可以确认,四要件构成论就是一种平面

耦合、齐合填充模式的认定行为成立犯罪的理论体系。

(二)四个构成要件的有机统一关系

不管是替代论还是改进论,在四要件构成理论的平面耦合、齐合填充模式上竟然达成了相同

的认识,还有一些维持论者对此缄默不言。果真如此吗? 为什么有如此认识呢? 笔者认为,如此

的认识既来源于维持论者未深入分析四要件之间的逻辑关系,又由于替代论者的误读和假想,而

这两方面论者的原因亦有共同点,即对四要件构成论中 “总和”“有机统一”“整体”等界定,并

未进行充分的理解和分析。

其实,四要件并非简单地拼凑总合在一起,形成 “总和”,而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长期以

来,什么是 “有机统一的整体”,维持论者语焉不详。不管是法国早期刑法理论,还是帝俄时代

直至苏联,都强调意志与事实的一致性。如前分析,笔者认为,主客观相统一才是有机统一,主

观要件和客观要件通过有机统一而形成了整体的犯罪构成。所谓有机统一,是主观要件和客观要

件的相互依存关系,在犯罪构成中,若没有客观要件,就没有主观要件,反之亦然。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人的行为也有自身的结构。李洁教授也曾指出,行为人是行为的前提和起点,客体是

行为的指向,而联结主体和客体的是行为,而行为又分为外在表现和内在心理。〔68〕这其实是19
世纪末期以来理论上从结构主义和人类行为学的视角对人的行为的观察和分析。从实然的角度观察

行为,行为人基于一定的心理态度而实施行为,否定和侵犯特定社会关系,其中,行为人的意志和

心理态度在行为改变社会关系的过程中得以实现和客观化。就此来看,没有脱离行为活动的意志和

心态,也没有脱离意志和心态的行为活动,人的能力只不过是其中的个人手段和工具。〔69〕

就刑法理论而言,若希望准确、全面地揭示某种行为是否属于犯罪,就不能将行为活动与行

为人心理态度割裂开,相反还要将之统一起来,看行为人基于何种心态如何实施行为举动而如何

侵犯哪种社会关系,从而为这些行为成立犯罪提炼出基本的规格和要求。因此,不管是基于哪一

种刑法基本立场,刑法上的评价都不可能脱离主观去分析客观,或者脱离客观来确定主观,忽视

主客观之间的内在关系。〔70〕即便是德日三阶层构成理论,也不否认行为之客观面和主观面的存

在,〔71〕因而在讨论中应当努力将各种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放在合理的位置,以形成系统和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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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陈忠林:《现行犯罪构成理论共性比较》,载 《现代法学》2010年第1期,第159页。
参见李洁:《三大法系犯罪构成论体系性特征比较研究》,载 《刑事法评论》1998年第2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441页。
参见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人的行为》,夏道平译,上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参见黄晓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与犯罪构成关系论要》,载 《山东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第50页。
参见龙长海:《德日、俄中犯罪构成理论哲学基础研究》,载 《求是学刊》2010年第6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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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体系。如贝林格认为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仅由刑罚法规的客观的要素组成,对于

主观,仅在责任中评价,但遭到了广泛的批评,其后期又作了修正。不管刑事古典学派,还是受

新康德主义影响的后期刑事古典学派,都在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位置及关系、客观违法与主观

违法的关系方面,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争论,但无不谋求主观要素与客观要素的相互印证关系。简

言之,对符合构成要件而具备违法性的行为,要求行为人具备有责任的故意,才能予以非难,即

成立犯罪。有论者明确地指出,德日刑法理论中的责任 (Schuld)在本义上是 “罪过”,〔72〕是对

行为人出于意志自由支配实施行为之心理态度的描述和否定。时至今日,德日刑法理论均认可和

主张行为与刑事责任能力同在的原则,〔73〕而刑事责任能力与行为人的意志紧密相关。推而言之,

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行为,自然是出于个人意志的支配,因而成立犯罪时,行为与罪过也是

同在的。人的行为是对目的活动的执行。〔74〕故而,笔者认同有论者的看法,即就刑法评价而言,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显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75〕

当然,行为的结构与犯罪构成的要求是不同的。行为是欲和力结合外化的结果,用法律语言

表述,行为是行为人在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支配下实施的。〔76〕这是对行为之自然存在形体的观

察。而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观察,在看待行为时就可以从行为人能力、行为人意志和心态、行为对

外表现和影响等方面来分析。因此,实在的人的行为中本身不存在犯罪构成的问题。犯罪构成是

法定的抽象的犯罪行为的类型。〔77〕将犯罪构成界定为法律概念,是刑法理论根据刑法规定对行

为成立犯罪所提出的条件,即通过犯罪构成,刑法理论在行为、结果或者侵害、行为人 (能力)、

意志、罪过之间建立合理的逻辑关系。从自然的角度观察,现实、客观的危害行为活动,存在意

志出于能力、意志产生罪过、罪过支配行为、行为侵犯法益这四个层面的关联。因此,以主客观

相统一原则来理解和界定四要件构成论中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就是对这四个层面之

关联性的说明和揭示。相应地,承认这四个层面的关联性,就不会轻易否认主客观相统一原则,

进而也不能随意否定四要件构成论中客观要件和主观要件的有机统一关系。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

的有机统一,是理论上犯罪构成的要求,根源于行为中行为人主观与客观的自然性一致。四要件

构成理论对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自觉贯彻,恰恰是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乃至刑法理论的特色,避开

了客观主义刑法和主观主义刑法的各自缺陷及之间的很多无谓争执。

(三)四要件构成论的实质层次性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承认主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是否就是确认四要件构成论的平面耦合特

征? 依据四要件构成论认定犯罪,是否就是四个要件的齐合填充模式? 笔者认为,答案当然是否

定的。以平面耦合、齐合填充这样的语词概括四要件构成理论的特征,是个别论者对四要件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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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明楷:《犯罪论的基本问题》,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6页。
参见 〔日〕大塚仁:《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参见 〔德〕汉斯·韦尔策尔:《目的行为论导论》,陈璇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1页。该论调与前述

米塞斯的看法完全一样。
参见齐文远、周详:《对刑法中 “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反思———兼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载 《法学研究》2002

年第3期,第101页。
参见何荣功:《实行行为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73页。
参见简明:《论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的关系》,载 《法学评论》1990年第3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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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误读,也是维持和改进论者并未深入发掘主客观要件之关系而无心留下的重大疏漏。

如前所论,高铭暄教授对此略微提及,依据四要件构成论对行为是否成立犯罪的评价,也具

有层次性。但是,就其论述而言,与三阶层构成论主张者所讨论的层次性,是完全不同的。因为

高铭暄教授所认为的层次性,是按照四要件构成论对行为中是否存在法定构成要件,进行从整体

到方面再到个别、然后从个别到方面再回到整体的分析。而三阶层构成论主张者则认为,从构成

要件符合性到违法性再到有责性的判断,是从事实到价值、从违法到责任的评价层次。〔78〕不过,

笔者认同高铭暄教授关于四要件在构成论中的排列顺序,即犯罪客体要件、犯罪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主体要件、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这是符合司法实践中认定行为成立犯罪之思维逻辑的顺

序。〔79〕如果立足于该顺序,可以看到主观要件这个层面和客观要件这个层面及二者关系在四要

件构成论中层次性的实际立体存在。

一者,脱离对四要件论的惯性思维,就可以看到,客观要件解决行为的因果关系及违法问

题,而主观要件讨论刑事责任能力、罪过的问题,从而呈现出先客观评价行为危害形态、违法性

质,再从主观分析能力和罪过的宏观布局。而这样从客观到主观的布局与三阶层论中从违法到责

任的评价层次,竟然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是,四要件论并未强调违法性的层面,也没有给出违

法性这个独立的评价阶段。因而我们不难理解,替代论者和改进论者几乎同时地提到两阶层的改

造论。〔80〕进而言之,四要件构成论接受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的指导,更多地强调客观主观的相

统一,客观面内容受到意志的支配,有行为人的罪过心理态度基础,在实质和形式上有违法性的

行为是否出于有能力的人的意志,就是行为被评价为犯罪的归责核心问题。换言之,四要件论也

要完成从客观到主观的跨越,这是个伟大的跨越,也是个危险的跨越,而这个跨越,需要通过从

客观到主观的推导来完成,只有完成这个推导,才能防止 “客观归罪”和 “主观归罪”。有论者

认为,推导需用使用基本概念,三阶层论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就是基本概念,而

四要件论中不存在这样的基本概念,无法完成推导。〔81〕但笔者认为,从客观到主观的推导过程

怎么完成,不是靠表面上的基本概念,在实际上,之所以完成这个推导过程,还是因为行为本身

的构造,即刑法上所讲的危害行为具备有意性、有形性和有害性。对有形的行为活动,从有害性

到实质和形式的违法性判断,然后基于其有意性的内核,自然要到主观归责的评价。实施行为之

意,究竟属于何种罪过,是犯罪评价必须回答的问题。行为本身的有意性,为犯罪构成之评价从

客观到主观的跨越,提供了建立桥梁的基石,更彰显出四要件论中客观要件到主观要件的立体

属性。

二者,四要件论虽然没有违法性的独立层面,但是,很明显,犯罪客体要件和犯罪客观方面

要件共同地完成了三阶层论中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的评价功能。四要件构成论的不少维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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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改进者对犯罪客体要件持诟病和否定的态度,但实际上,犯罪客体要件给出了评价行为之实质

违法性的角度和要求。犯罪客体要件不是单纯地重复犯罪的实质概念和本质特征 (社会危害性

说),更多地在具体犯罪中指导行为的犯罪认定,观察行为如何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具有

社会危害性,从而可以排除没有危害性的行为 (如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等)。当然,就具体行为

而言,还要判断其形式的违法性,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正是在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考量该问题

的。我国刑法教科书关于具体犯罪的分析,也都是在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中讨论行为违反何种法律

法规,如对交通肇事罪,要讨论 “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具体意指。因此,犯罪客体要件和

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存在,解决了对行为之实质和形式违法性判断的问题,其意义有三点:首先

是对但书的构成要件化,即通过犯罪客体要件,判断行为之社会危害性的程度。若危害事实确实

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就可以考虑我国 《刑法》第13条之犯罪概念中但书的适用,予以出罪,也

使但书的运用有犯罪构成要件的依据,〔82〕使但书的判断得以规范化,而非使其仅为空洞的立法

概念,也为刑事辩护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其次是对超法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的容纳,因为犯

罪客观方面要件包含形式的违法的判断,在诉讼中,若无法进行有效的辩护,那么,辩护律师可

以求诸犯罪客体要件,分析行为在实质上的危害属性,将某个理由作为否定社会危害性的超法

规的违法性阻却事由 (如义务冲突等)。最后是对客观处罚条件的容纳,如果不从犯罪客体的

角度去理解,即便承认犯罪客观方面要件有客观处罚条件,也无法确定其存在的合理性,而实

际上,客观处罚条件也是一个揭示行为之实质社会危害性的要素。其实,在德语中,“违法性”

(Rechtswidrigkeit)与汉语中的 “违法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因为 “Rechtswidrigkeit”意味着

“与法律的矛盾”或 “与整体法秩序的对立”,而不是指违反具体法律的规定,〔83〕从而反倒接近

于犯罪客体要件的内涵。

三者,犯罪主观方面要件完成了三阶层论中主观不法和罪过责任判断的功能。因为对构成要

件、不法和有责之阶层性的坚持,德日刑法理论不得已对故意和过失这样的主观要素从三个层面

来看待和布局,从而存在仅作为要素的故意和过失、不法的故意和过失、责任的故意和过失之区

分,但就出现了责任能力与犯罪主体相剥离、故意和过失出现于主体之前这些不协调的问题。〔84〕

四要件论则将故意和过失作为犯罪主观方面要件来看待,将其置于犯罪主体要件之后,从而不存

在行为主体与责任能力的分割、罪过先于主体的混乱等问题。对于有违法性的行为,在行为人符

合犯罪主体特征的情形下,分析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其前提和依据当然是行为人的能力、身份

等主体要素,若不具有能力、身份,那么,就没有必要再进行罪过心态的分析。因而犯罪客体要

件、犯罪客观方面要件与犯罪主观方面要件通过犯罪主体要件而联结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犯罪构

成,对行为活动是否成立犯罪的评价起到指导作用。具体而言,根据犯罪主观方面要件,要在具

体行为活动中去发现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罪过的相关要素,如动机、目的、特定内心倾向等

等。对犯罪故意的成立,要判定行为人认识与意志 (希望或者放任)的关联;对犯罪过失的成

立,则需判定行为人有否预见及状况与过于自信决意行为或者疏忽大意而行为的关系。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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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主观要件问题,三阶层论与四要件论都存在争议,且基本上是相同的,如对因果关系的认识

是否影响客观上因果关系的认定、如何界定行为人的违法性认识与意志的关系、故意犯之违法性

认识的内容和类型、过失犯中预见可能性的具体情形等等。换言之,两种学说都要解决行为出于

意志、将行为归之于行为人在主观上发动和支配行动的意志的问题。因而德日大陆法系国家刑法

学中关于罪过的很多学说,如期待可能性说早已为我国刑法学者所注意,并主张在犯罪主观方面

要件的研究中予以借鉴,分析行为人在主观上是否存在意志自由的可能性。〔85〕可见,四要件构

成论的通说将犯罪主观方面要件置于最后,与三阶层构成论中最后阶段的有责性评价有类似的功

能,都发挥着主观归责的意义。〔86〕

总之,通说主张的四要件及排列顺序其实蕴含了所谓的阶层性分析与判断思路,呈现出实质

与形式上违法的行为、能力、罪过与意志这样的认定层面。这绝不是冥冥之中的巧合,而是四要

件构成论的自觉探索,早已超过了苏联乃至后来俄罗斯刑法学关于犯罪构成的认识,明显具有中

国的特色。〔87〕

五、结 语

如何全面和准确地反映行为的特征进而提出行为成立犯罪的标准,是犯罪构成理论的基本任

务,同时,也要回应、解决实践中的各种问题,并将解决思路予以体系化。不管是德日大陆法系

国家,还是英美普通法系国家,乃至我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建构刑法理论中都要面对和完

成这样的任务。新中国刑法理论界建构四要件构成论,基于历史教训而反对和否定 “主观归罪”

“客观归罪”,在吸收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刑法理论时又尽量避免主观主义刑法和客观主义刑法的缺

陷,因而非常重视和不断强调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和主客观要件有机统一的特征。其实,如前所

述,从对行为活动之自然形态的观察,到理论上提出行为成立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这是个理论

升华的过程。从成立犯罪的角度看,刑法立法和刑法理论均主张仅对行为定罪。而从罪责自负的

角度看,当然强调能力与行为的同在,进而具体化为能力与意志的同在、意志与罪过的同在、罪

过与行为的同在、行为与其侵害属性的同在这几对关系。故而对于刑法所规定的犯罪,其中的主

客观要件当然是有机统一的,相互依存而缺一不可。只有如此,才能指导实践,准确地认定危害行

为是否成立犯罪。但是,这并不能成为否定和掩盖四要件论中本具有的层次性、阶段性特征的理

由,不管是改进论还是替代论,都不应该僵硬地认可和接受所谓的平面耦合、齐合填充这样的

概括。

四要件构成论及据此发展起来的新中国刑法学理论,不管是其知识素材,还是所经历的司法

实践检验,一定程度上可能不及域外刑事法理论。不过,这并非其被替代的理由和根据。若以建

构时间长短、司法实务使用多寡决定何种犯罪构成理论,世界上很多国家或者地区岂不都要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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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的理论去采用德国、日本的犯罪论?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续沿用和发展原来的犯罪构成理

论。而与德国近在咫尺的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也并非都是采用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而是结

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况,确定本国特色的犯罪成立理论。尤其是英美普通法系国家,刑事

法理论更是体现出实用主义特色,在客观条件上研究行为、因果关系、容许事由,在主观条件上

研究刑事责任能力、犯罪心态和罪过,在免责条件上研究辩护事由。〔88〕其实,哪一种构成理论

都未改变司法实务中认定犯罪的推理和思维方式。〔89〕四要件构成论对于中国的刑事司法实践活

动也起到了自身应有的指导作用。当然,无尽的实践已经证明世上没有完美的理论。如果审视复

杂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就会发现,随着网络犯罪的普遍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如何在社会防

卫与人权保障之间取得平衡,才是社会治理的关键问题。因此,有必要研究四要件构成论如何为

司法实践中定罪与辩护提供足够的理论资源,从而坚持和践行犯罪构成理论体系之中国自主知识

体系建构的思路,更为合理地对犯罪构成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改进。

Abstract:After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thefieldofcriminallaw,China

learnedfromanddrewontheexperienceoftheSovietUniontoconstructalocalizedtheoryof

criminalconstitution.However,itwasnotfullyformeduntilthreedecadeslater,becoming

knownastheFourElementsTheoryofCriminalConstitution.Itwas,however,quicklycriticized

ontheoreticalgroundsforitslackofhierarchyanditsflat-structured,undifferentiatedmodeof

criminalconviction.Infact,theFourElementsTheoryofCriminalConstitutionfullyconsiders

theinnerorganicrelationshipandunitybetweenobjectiveactsandsubjectiveelementsofcriminal

liability.Ithasalsoactivelyabsorbedandintegratedrelevantcriminallawtheoriesfromother

countriessuchasJapanandGermanyoverthepastthreedecades.Overall,itencompassesand

reflectstheanalysisanddeterminationaspectsofunlawfulacts,capacity,culpability,andvolition

inbothsubstanceandform.Therefore,itinherentlypossessesahierarchicalnature.Reflectingon

China􀆳stheoryofcriminalconstitutiondoesnotmeanabandoningornegatingtheFourElements

TheoryofCriminalConstitution;rather,itmeansadheringtotheprincipleoftheunityof

subjectivityandobjectivityandpromotingitsimprovementanddevelopment.

KeyWords:constitutionofcrime,constitutiveelements,elements,unityofsubjectiveand

objective,hierarc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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